附件2
湖南省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章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湖南省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是面向全省 普通本科高校的纺织类、设计学类、美术学类专业全日制在读本科学生 开展的学科竞赛活动。
第二条大赛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由具有招收全日制纺织类、设 计学类、美术学类(专业类)资格的普通本科院校申请承办。
第三条大赛设服装成衣设计、服装配饰设计、 AI+3D 创意设计赛项 三个赛项。服装成衣设计和AI+3D创意设计不限定设计主题；服装配饰 设计赛项范围为首饰、鞋、帽、包、围巾五种类别，可以从五个类别中 任选三个类别组合成一个系列，也可以选择一个类别派生成系列作品( 不少于三个)。设计主题应紧密联系服饰行业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符合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设计理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四条湖南省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竞赛组 委会”)由湖南省相关高校、学院负责人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第五条竞赛组委会工作职责：
(一)确定竞赛的内容形式及时间安排，草拟竞赛章程和通知；
(二)对竞赛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协调和裁决；
(三)初步审议竞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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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竞赛流程
第六条 采用校赛与省赛相结合的赛制。为扩大竞赛受益面，提高  参赛水平，各高校要认真组织好校赛，不组织校赛的高校，不得参加省  赛。校赛的组织情况(通知、规模、参赛名单、获奖通报、现场照片等) 应上报竞赛组委会，并作为优秀组织奖评选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各参赛高校举行校赛选拔，经校内公示后，向竞赛组委会 上报省赛报名表。竞赛组委会审查报名表，确认省赛资格。未收到资格 异议者，均为审核通过。
第八条复赛排名前70%的作品入围决赛。决赛形式：服装成衣赛项 为T台模特动态走秀，服装配饰赛项为静态展示， AI+3D 服装创意设计 赛项为视频演示，由评审组对成品进行评选。


第四章奖项设置
第九条 大赛设立省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所 有拟授奖项，经公示无异议后，由湖南省教育厅发文公布并颁发获奖证书。
第十条 各赛项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按复赛参赛作品数的15%、20%、25%比例设置。
第十一条 优秀组织奖。为积极组织赛事工作且省赛报名人数多的 高校颁发优秀组织奖。设奖比例不超过参赛高校总数的20%。


第五章附则
第十二条 大赛不收取报名费，省教育厅为竞赛提供部分经费，不足部分由承办校承担。承办校可以竞赛组委会名义积极争取社会资助，但不得以资助单位名义冠名竞赛。各参赛高校参加复赛、决赛的差旅费、食宿及作品包装投递等费用由高校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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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参赛学生及其所属高校应确保拥有参赛作品的自主版权，确保参赛作品未参加过省级以上赛事，承办单位不承担作品引起的任何纠纷和法律责任。参赛作品如被企业采用，需通过协议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
第十四条各参赛高校应积极配合组委会的各项工作，按要求报送参赛作品及相关资料，否则造成的损失由参赛高校自行承担。承办单位及组委会不承担大赛过程中作品意外损坏带来的损失。
第十五条大赛举办期间，组委会可联合相关行业专家举办服装设计相关专业建设与改革交流会、学术讲座等，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经费由承办高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经费使用须严格遵守相关财务规定，专款专用。
第十七条本章程由组委会负责解释，并视情况及时组织修订和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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